
附件 1 委托书

委 托 书

山东华晟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及相关环境保护管理的

规定，现委托贵公司承担“山东华涂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

万吨新型建筑材料项目”的环保验收检测工作。

特此委托。

委托单位：山东华涂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公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5 年 6月 18 日



附件 2 环评批复









附件 3 检测报告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4 工况证明

山东华涂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新型建筑材料

项目工况证明

山东华涂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新型建筑材料项目验收监测期

间以其实际运行情况核算其运行负荷为 85%。验收监测期间各单元正常运行，环

保设备正常运行，监测结果能作为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依据。

山东华涂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



附件 5 排污许可



附件 6 检测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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